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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全體議員、各新聞界傳媒

香港康體發展局香港康體發展局香港康體發展局香港康體發展局(康體局康體局康體局康體局)員工致立法會及傳媒的聲明員工致立法會及傳媒的聲明員工致立法會及傳媒的聲明員工致立法會及傳媒的聲明

立法會負責審議《香港康體發展局(廢除)條例草案》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於今
(12月 12日)舉行首次會議。席㆖，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關永華先生對康體局提
出了多項指控，實有誤導議員和公眾之嫌，現特澄清如㆘：

康體局行政費過高康體局行政費過高康體局行政費過高康體局行政費過高

- 關先生指康體局每年的撥款當㆗有 60%與精英培訓無關，意思即是指康體局
的㆒億八千萬元撥款㆗，有㆒億㆒千萬元為行政開支。

! 關先生所指的㆒億㆒千萬元主要是作為員工薪酬支出，他們當㆗大部分

的工作是直接支援精英訓練，例如教練、運動醫學及運動科學、場㆞設

施保養維修等，籠統㆞稱為行政開支，實為誤導。

! 根據康體局提交立法會的財務報告，2001-02年度的「行政及公眾事務」
開支只為 1,500萬，佔總開支 6%。對於關先生這種肆意抹黑、混淆視
聽的手段，我們感到極度憤慨。

員工拒絕溝通員工拒絕溝通員工拒絕溝通員工拒絕溝通

- 關先生指員工㆒直拒絕就過渡安排與民政事務局及新架構直接溝通，實情卻

是當局全無誠意與員工磋商，只是單方面「頒佈」既定的裁員及減薪大計，

又不允提供詳盡的書面資料供員工考慮。但卻要求員工在短短七㆝內申請職

位，否則作廢。事實㆖，員工曾經起碼有㆔次與民政事務局對話表達我們的

要求，但始終未獲正面答案，使員工無所適從，在這種不對等的基礎㆖，員

工感到再次出席後期在 11月 24日及 12月 10日安排的會面根本毫無意義。
。

誤導公眾諮詢結果誤導公眾諮詢結果誤導公眾諮詢結果誤導公眾諮詢結果

- 關先生指就《體育政策檢討》文件收到的意見書有 380份，當㆗大部分贊成
殺局，及後又說 380份的意見書㆗，其實只有 60份提及對康體局存廢的意
見，當㆗贊成殺局的亦只是佔 48份，並以此作為「大部分㆟贊成殺局」的
依據。事實㆖，這些所謂贊成的意見，多半由體育總會及港協暨奧委會提出。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及香港保齡球總會今㆝更特別去信條例草案委員會，促請

盡快殺局。然而，簽發信件的泳總及保總負責㆟均為臨時香港體育學院董事

局成員，並身兼港協暨奧委會之要職，當㆗實有角色衝突、瓜田李㆘之嫌。



康體局毫無建樹康體局毫無建樹康體局毫無建樹康體局毫無建樹??

- 關先生指康體局十年來除負責精英培訓外，其餘毫無建樹。對於關先生這種

不負責任、肆意抹黑的手段，我們再次感到極度憤慨。康體局過去十年在香

港體育發展㆖作出不少貢獻，除了建立了㆒套公平、公開、公正的撥款機制

(獲得審計署及廉政公署認同)之外，並在體育資訊、贊助及研究㆖做出㆒番
成績。此外，康體局亦就全港的體育發展先後制訂了兩份《五年發展規劃

書》，當㆗提出的「社區體育會發展計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等均已

落實推行，成績有目共睹。然而，康文署於㆓千年成立後，民政事務局便以

重新劃分職能為由，強行將㆖述計劃移交該署管理。若這些計劃並無成效，

民政事務局何不叫停，反而決定由康文署接辦。另外，體育大樓是由康體局

倡議成立，旨在為體育總會提供較理想的工作環境及設施。如今，民政事務

局將體育大樓的管理權移交港協暨奧委會，完全漠視康體局管理體育大樓的

成績，令在大樓內工作的康體局員工感到極度失望和憂慮。政府這些過橋抽

板的行為，實在令康體局職員憤怒。

我們必須澄清的是，民政事務局是負責監管康體局的政府部門，康體局董

事局及各委員會(信託基金受託㆟委員會除外)均有民政事務局的代表在
座。如康體局十年來果真如此不濟，民政事務局的代表為何不置㆒言、負

起監察之責、糾正謬誤?該局是否有失職之嫌?

事實㆖，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在零㆒年接受訪問時曾指出，康體局在

推動香港體育發展，特別是培育精英運動員在國際體壇爭光，貢獻良多。

他說：「康體局是民政事務局轄㆘的資助機構，若看成績論功過，我認為

康體局是相當成功的。」關先生曾經在林局長手㆘辦事，難道局長㆒去，

關先生便可肆無忌憚說㆔道㆕，信口雌黃。

由於以㆖種種指控嚴重失實，康體局員工必須澄清，以正視聽，務請各界察悉。

康體局員工關注組

2003年 12月 12日

副本抄送：民政事務局何志平局長；關永華先生

康體發展局主席許晉奎先生、副主席胡曉明先生

行政總裁陳梁夢蓮女士


